
宜蘭縣政府第801次擴大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 6月 25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主席：林縣長姿妙

出席人員：

林建榮    林茂盛    游宏隆    李岳儒    黃志良   林國民

陳春錦    王泓翔    康立和    劉富美    吳志宏   鄧貴珍代

李東儒    郭忠聖    曾成陽    林靜英代   許有良   盧天龍

吳坤旭    徐松奕    徐迺維    黃政釧代   宋隆全   王建源

呂莉莉    郭志遠    賴逸夫    陳文進    簡　適   吳國樑

陳淑蘭    郭峯志    林昭滿    吳清結    陳志信   黃春斌

游政斌    吳芳君

列席人員：

江聰淵    吳秋齡    石乙君代   陳舜梁代   張永德    沈清山

王鳳珠代   林峻輔    沈德茂    蕭振岳代   何勝立    游吉祥代

紀錄：葉秀敏、彭騰進

壹、會議開始

貳、頒獎

頒發「108年度清明節公墓除草便民服務」評比：

優等：宜蘭市公所、冬山鄉公所

甲等：大同鄉公所、員山鄉公所、礁溪鄉公所、五結鄉公所、

三星鄉公所、羅東鎮公所、頭城鎮公所、蘇澳鎮公所、

壯圍鄉公所、南澳鄉公所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擴大縣務會議決議案辦理情形：計有 7案，2案移計畫處

列管，其餘均已結案。

二、本次會議各鄉鎮市公所提案計有羅東鎮、蘇澳鎮、壯圍鄉、三星

鄉、員山鄉各1案，冬山鄉3案，五結鄉2案，共計10案。列

入議程討論提案計有3案，屬個案性質不列入議程計有 7案。

文化局宣導事項1案。

肆、討論事項

一、蘇澳鎮公所提案：鄉(鎮)立托兒所改制為幼兒園後，主管機關

自內政部改為教育部，然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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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人員之權益事項未予周延法制，致生鄉(鎮)立幼兒園兼

(代)主管職務用才之困境。

決議：為維護鄉(鎮)立托兒所改制為幼兒園後，留任人員之

權益，有關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釋不符之處，請教育處函送教育部建議通盤考量、檢

討。

二、冬山鄉公所提案：研請討論社會救助對精神及智能障礙家庭不

符合案之彈性放寬措施，及不符列冊標準之弱勢邊緣家戶，

確有救助事實，家庭生活顯已陷入困境，本縣是否具額外配

套方案，轉介相關單位予以扶助，以維護經濟弱勢民眾之權

益。

決議：對於不符合低(中低)收入戶之弱勢邊緣戶，倘家庭生

活陷入困境，本府會評估是否依符合急難救助或連結

相關局處（衛生局、勞工處）提供醫療長照的資源、就

業媒合等服務，必要時轉介民間資源，協助紓困，有

效解決民眾的問題。

三、冬山鄉公所提案：縣內鄉道系統路權收回由縣府進行管理及維

護後，本所持續接獲鄉民反映有關鄉道養護問題無法即時妥

善處理之民怨(路面坑洞、設施毀損、雜草及植栽修剪...等)，

且雖鄉道系統管理權責由縣府收回，民眾仍普遍認為管理權

責在鄉鎮公所而質疑或責難公所行政效率不彰，影響本所執

政形象，為提高鄉道系統管養效率並避免民眾誤解，建請縣

府回復鄉道系統路權委託各鄉鎮公所管理並提供相關養護經

費。

決議：

(一)本府自 106年將全縣鄉道系統收回統一進行管理及維護，

並在 106及 107年連續 2年榮獲「全國縣市政府路況養護第

1名」，展現本府對維護道路品質的用心，亦為避免國賠案

件產生權責不清問題。本案仍維持現階段處理方式，各公

所如果有任何寶貴意見或建議，歡迎提供縣府參考。

(二)請交通處全面檢視，力求最短時間維護道路平整、路樹植

栽維護整齊狀態，與各鄉(鎮、市)公所共同合作，提升本

縣道路品質。

伍、宣導事項

文化局宋局長隆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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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詳簡報資料)

林縣長姿妙裁示：

2019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的主題為「蛻變」訂於 7月 6日晚間創

新開幕，展出內容結合科技、環保、藝術等元素更勝往年，並增

加星光秀及水舞等活動，期望讓大家耳目一新；歡迎大家共襄

盛舉，為期 44天的活動每項節目皆非常精彩，請各鄉鎮市公所

協助廣為宣傳，為本縣的藝術文化、觀光旅遊，帶來人潮及商

機。

陸、臨時動議

一、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

以下 3件墊付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請提案單位速送縣議

會審議，倘案件有急迫性，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意：
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工商旅遊處 辦理108年度體驗觀光－地方旅遊環境營造計畫等3案經費

農業處 辦理108年度「強化畜牧場死廢畜禽管理計畫」增額經費

水利資源處
辦理「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批次提
報案件及水質監測計畫」-月眉排水第三期水道環境改善經費

林縣長姿妙裁示：均照案通過。

二、警察局吳局長坤旭報告：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工作簡報。（詳簡報資料）

林縣長姿妙裁示：

日前傳出計程車駕駛無端受暴事件，吳局長第一時間即向本

人報告，並要求警察局積極介入偵處，加強除暴安良工作，

掃蕩非法營業場所，提供民眾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三、蘇澳鎮公所提案：為減輕父母幼兒托育負擔，建請於本鎮蘇澳

國小附幼增設幼幼班。

決議：本案請教育處擇期與蘇澳鎮公所共同討論，研議增設

幼幼班之可行性。

四、宜蘭市、冬山鄉、五結鄉公所提案：宜蘭縣統籌分配稅款有關對

公所稅額分配部分，目前保留「縣特別統籌 10%、普通統籌

5%」，建議對公所部分恢復縣特別統籌 5%，俾提升地方各項建

設發展。

決議：

(一)公所在地方的建設，也是為本縣發展努力，本府各單位在

能力範圍內亦會協助配合，共同為宜蘭發展打拚；至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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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統籌分配稅款比率調整一事，本府先行瞭解當時修正的

原因及目前實施狀況，再研議解決方案。

(二)為促進地方建設發展，各公所皆盡力爭取中央補助、競爭

型案件，請各公所爭取相關補助時，視公共建設需求、建

設順序等排序，至於配合款部分，原則上請各鄉(鎮、市)

公所自籌，倘有個案需本府協助編列預算部分，本府將依

輕重緩急考量，就個案研議處理。

(三)感謝各公所寶貴的意見，為了促進本縣發展，在本府能力

許可範圍內，一定和各公所攜手合作、全力以赴，共同為

宜蘭經濟發展、建設努力。

五、五結鄉公所提案：縣政府在興中國中設置森林發展中心，因學

校為培育人才的地方，應該要有寧靜的讀書環境，建請將該

中心儘速搬遷，讓學校回歸正常的教學環境。

決議：

(一)請農業處要求在學校進出的森林發展中心及外包工作人

員，務必注意服裝儀容，避免造成學生感受不佳。

(二)少子化是全國性問題，受此影響，本縣學校陸續騰出教室

空間，為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提升使用效率，爰將興中國

中閒置空間作為森林發展中心的的辦公場所，本府將督促

中心人員檢討、改善，倘改善成效不彰，再研議中心搬移

可行性。

六、羅東鎮、五結鄉公所提案：請縣政府協助將羅東鎮信義變電所

儘速遷移。

決議：

(一)本案臺灣電力公司承諾於 111年前完成遷移工作，請工旅

處隨時將辦理內容、時間點、相關期程進度等詳細資訊，反

映給鄉(鎮)長或民意代表瞭解及掌握進度，俾利民眾詢問

時，公所能於第一時間說明。

(二)本府將持續與臺電公司協調溝通，希望儘速遷移變電所，

為民眾開創良好的居住環境。

柒、散會：上午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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